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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DFORD CAPITAL INVESTMENT LIMITED
萊福資本投資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901）

截至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
中期業績公佈

中期業績

萊福資本投資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謹此提呈本公
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
期間」）之未經審核綜合中期業績（經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及核數師審閱）
如下：

簡明綜合損益表
截至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附註 港元 港元

營業額 (2) 150,499,924 85,454,990
購買證券成本 (132,290,619) (87,270,357)
持有證券未變現
（虧損）／收益淨額 (27,795,217) 400,124
其他收益 24,557 8
行政及其他營運開支 (4,376,106) (3,265,431)

經營虧損 (4) (13,937,461) (4,680,666)
財務費用 (359,967) (48,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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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稅前虧損 (14,297,428) (4,728,701)
稅項 (5) – –

股東應佔虧損淨額 (14,297,428) (4,728,701)

股息 (6) – –

每股基本虧損 (7) 0.46 港仙 0.41 港仙

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
於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二零零五年 於二零零四年

六月 十二月
三十日 三十一日
港元 港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542,122 435,480

流動資產
證券投資 – 161,760,248
通過損益按公平值列賬之
財務資產 175,958,563 –

應收款項、按金及預付款項 1,307,192 14,228
現金及銀行結餘 1,413,017 512,468

178,678,772 162,286,944

流動負債
應付款項及預提費用 97,012 739,320

流動資產淨值 178,581,760 161,547,624

淨資產 179,123,882 161,983,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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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及儲備
股本 68,884,540 45,295,800
儲備 110,239,342 116,687,304

179,123,882 161,983,104

1. 編製基準

香港會計師公會已於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將所有香港財務報告準
則銜接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所頒佈之國際財務報告準則。故此，香
港會計師公會已在各重大方面調整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以符合國際
財務報告準則之規定。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乃根據香
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以及上
市規則附錄16之適用披露規定而編製。

於二零零五年，本集團已採納一切有關其業務之香港財務報告準
則。適用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載於下文，而二零零四年之賬目已根
據有關規定而重新列賬。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 財務報表之呈報
香港會計準則第7號 現金流量表
香港會計準則第8號 會計政策、會計估算及誤差之變動
香港會計準則第10號 結算日後事項
香港會計準則第12號 所得稅
香港會計準則第14號 分類報告
香港會計準則第16號 物業、廠房及設備
香港會計準則第18號 收益
香港會計準則第19號 僱員福利
香港會計準則第21號 外幣匯率變動之影響
香港會計準則第23號 借貸成本
香港會計準則第24號 關連人士披露
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 綜合及獨立財務報表
香港會計準則第28號 於聯營公司之投資
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 財務工具：披露及呈報
香港會計準則第33號 每股盈利
香港會計準則第36號 資產減值
香港會計準則第37號 撥備、或然負債及或然資產
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 財務工具：確認及計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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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會計準則第40號 投資物業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 以股份為基礎之付款

對本集團具有重大影響之會計政策載列如下：

採納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及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導致確認、計算、
不再確認及披露財務工具之會計政策出現變動。截至二零零四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投資分類為非買賣證券及買賣證券，並
按公平值於資產負債表列賬。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之條文，投
資已分類為可供出售財務資產、通過損益按公平值列賬之財務資
產以及貸款及應收款項（包括銀行存款以及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分類視乎持有投資之目的而定。債務證券劃分為通過損益按公平
值列賬之財務資產，而公平值之變動則於損益表確認。通過損益按
公平值列賬之財務資產有關之利息收入以已變現收益／（虧損）淨
額及通過損益按公平值列賬之財務資產之利息收入計算。

會計政策之所有相關變動乃根據各準則之條文而作出，且須追溯
應用至往年之比較數字，惟以下各項除外：

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

於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重新劃分所有投資為可供出售財務資產、
通過損益按公平值列賬之財務資產以及貸款及應收款項（包括銀
行存款以及現金及現金等價物）；及

於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重新計算須以公平值及已攤銷成本計算之
財務資產或財務負債，並將餘額調整至保留盈利；及

不再確認財務資產毋須追溯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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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政策變動對綜合資產負債表之影響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六月 十二月

三十日 三十一日
香港會計準則 香港會計準則

第32號及 第32號及
第39號 第39號
港元 港元

資產增值／（減值）
通過損益按公平值
列賬之財務資產 175,958,563 –

其他投資 (175,958,563) –

2. 營業額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港元 港元

本期間營業額分析如下：
證券投資銷售所得款項 150,019,828 84,424,712
證券投資之股息收入 480,096 1,030,278

150,499,924 85,454,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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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類資料

截至二零零四年及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各期間，本集團超過
90%之營業額均來自於香港從事投資控股及證券買賣業務，故並無
呈報有關營業額之業務及地區分類資料。本集團於期內之分類資
產及負債按地區市場分析如下：

中國其他地區 香港 總計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分類資產 27,131,181 – 152,089,713 162,722,424 179,220,894 162,722,424

分類負債 – – 97,012 739,320 97,012 739,320

4. 經營虧損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港元 港元

經營虧損於扣除以下
各項後達致：
租用物業經營租約租金 217,791 135,144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78,374 50,042

5. 稅項

由於本集團於本期間並無應課稅溢利，故並無就香港利得稅作出
撥備（二零零四年：無）。

於結算日，本集團有未動用稅項虧損20,200,000港元（二零零四年：
25,850,000港元）及持有投資證券未變現虧損66,271,300港元（二零
零四年：12,527,304港元），可用作抵銷日後溢利。由於未能預測日
後溢利來源，故並無確認遞延稅項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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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就本期間派付中期股息（二零零四年：無）。

7. 每股基本虧損

每股基本虧損乃根據本期間虧損14,297,428港元（二零零四年：
4,728,701港元）及已發行股份加權平均股數3,083,505,643股（二零
零四年：1,156,430,330股）計算。

業務回顧

於本期間，本公司之主要業務仍為投資上市及非上市公司。本集團主要
業務之性質於本期間並無變動。董事仍專注於具良好資產或增長潛力之
中小型公司。一般而言，投資者需要相對較長時間方可注意到此類公司
之潛在價值。因此，雖然本公司已加入若干其他上市公司之股本，但其股
票組合亦無重大變動。董事認為股票組合分散，涉及（其中包括）金融服
務、基建、物業投資、酒店、投資控股及製造業等。

此外，本公司維持其涉足非上市公司之政策。於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
本公司於非上市公司權益之價值佔總投資組合約12%。

外匯波動

本集團大部份基本投資及業務交易均以港元為單位，故董事會相信外匯
風險極微。

員工

於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聘有五名員工，包括四名執行董事。回
顧期內，員工成本總額約為724,000港元（二零零四年：689,000港元）。本
集團薪酬待遇大致按市場水平及個人表現而釐定。薪金乃根據表現評估
及其他相關因素而按年予以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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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及貿易前景

通過股份收購事項及股份配售事項，本公司於截至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
日止六個月籌集約25,950,000港元。本公司於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實
際上並無任何未償還債務。二零零五年三月四日，董事建議進行供股，以
籌集所得款項淨額約29,000,000港元供未來投資之用。此外，董事亦建議
通過將每10股未發行及已發行股份合併為1股面值0.20港元之合併股份，
其後將每股合併股份之面值由0.20港元削減至0.02港元，以重組本公司
之資本架構。資本重組預期抵銷其累計虧損，使本集團之財務狀況更具
靈活性。兩項建議均已於二零零五年五月十八日舉行之股東特別大會上
獲股東批准。本公司將繼續採取審慎財務管理政策，而董事預期本公司
之投資組合於不久將來不會出現重大變動。

本公司將繼續履行其把握具中長線增長前景之投資機會策略。上市證券
將仍為本公司投資組合之主要成份。然而，中短線市場氣氛可能因油價
高企及加息而受到負面影響，惟董事對國內及國際投資市場之長線前景
保持樂觀。除上述一般市況外，董事並無預期任何重大因素將影響本公
司投資組合之風險及回報。

審核委員會

由四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之審核委員會已與管理層審閱本集團所採
納之會計準則及慣例，並討論本公司之內部監控及財務申報事宜，包括
審閱本期間之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表及中期報告。按董事之要求，本公
司之外聘核數師恆健會計師行已按照香港會計師公會所頒布之核數準
則第700 號「審閱中期財務報告之委託」審閱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表。

購買、出售或贖回證券

本期間，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本身之證券。

企業管治

本公司於本期間一直遵守上市規則附錄14所載之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守則」）。就董事服務任期及輪值告退方面與守則中第A.4.1及A.4.2條
條文存有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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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在守則條文A.4.1及A.4.2條，(a)非執行董事的委任應有指定任期，並
需接受重新選舉；及(b)所有為填補臨時空缺而被委任的董事應在接受委
任後的首次股東大會上接受股東選舉。每名董事（包括有指定任期的董
事）應至少每三年輪流退任一次。

概無本公司現任非執行董事是有指定任期的，此構成有異於守則中之守
則條文A.4.1。但是，根據本公司章程細則之規定，三分一公司董事（執行
及非執行）需在每屆股東週年大會輪流退任，因此，本公司已採取足夠
措施確保公司的企業管治守則並與條文守則同等嚴格。

又根據本公司之章程細則，公司董事會主席及／或公司董事總經理及／
或副董事總經理不受限於輪流退任，或於決定各年董事退任人數時不計
算在內，這足以構成與守則條文A.4.2項規定存有差異。為了遵守這守則
條文，本公司章程細則之有關修定已提交建議及在股東大會上獲股東批
准。現時公司董事會主席及公司董事總經理及／或副董事總經理需受限
於輪流退任。章程細則目前就此由律師審閱。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用上市規則附錄10所載之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
標準守則（「標準守則」）。就本公司所查詢，所有董事已確認於本期內一
直遵守標準守則所載之所需標準。

代表董事會
主席
鍾育麟

香港，二零零五年八月二十四日

於本公佈發表日期，本公司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鍾育麟先生、中島敏晴
先生、 崎幸司先生及司徒紹傑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陳仕鴻先生、
練紹忻醫生、郭惠明女士及黃繼昌先生。

請同時參閱本公佈於香港經濟日報的內容。


